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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1 屆第 222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

民國 102 年 1月 17 日

壹、考選行政

精進考選技術，研議辦理測驗式試題採用複選題作業

一、前言

國家考試測驗式試題向來以單選題行之，惟以測驗評量功能

而言，複選題型較能測量應考人擴展、深入或多重的知識與推論

能力，可降低應考人猜測因素之影響，並可依據應考人了解知識

之程度，採部分給分方式。本部為積極提升試題多元性及評鑑效

能，爰研發複選題型，期能逐步推動國家考試測驗式試題列考複

選題。

二、推動測驗式試題採用複選題歷程

（一）命題規則明訂法源

為進一步推動測驗式試題採用複選題作業，鈞院前於 101

年 4 月 16 日修正發布命題規則，其中第 5 條第 1項增訂第

14 款：「各科目試題以單選題為原則，必要時，得採複選題。」

賦予國家考試必要時得採用複選題型作為評量工具之法

源。

（二）研議相關法令以資因應

茲因命題規則已將複選題列為命題題型之一，為使命題委

員命擬試題時有所遵循，考量國內應考人習慣，經本部蒐

集近 5 年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、指定科目考試各考

科試題選擇題型（單選題、多選題）分配及計分方式，並

輔以日本司法考試等相關資料，擬具「考選部辦理測驗式

試題採用複選題注意事項（草案）」，於 101 年 8月 31 日召

開部內會議研商，另為了解測驗學理及國內、外試務機構

之相關作法，爰續邀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等測驗領域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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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，於同年 10 月 26 日召開會議，由其提供足資作為國家

考試列考複選題參考或師法之處，就注意事項草案規定內

容進行討論完竣，並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提供之等距式計

分模組作為複選題計分方式。

三、法規現狀及訂定重點

由於測驗式試題採用複選題將影響後續命題技術、試務措施

及應考人的準備因應等，為完備法源依據，前述注意事項草案於

102 年 1 月 4日由本部法規委員會第 498 次會議審議通過（如附件

1），明確規範複選題採用及公告周知之程序、配分比例、選項數、

計分方式等，訂定重點如下：

（一）本部辦理試務單位對於採用複選題之類科、科目，應於請

辦考試計畫中敘明，並將採用複選題之類科、科目及計分

方式登載於考試公告及應考須知。

（二）複選題型占各該科目測驗式試題之配分比率以不超過 30％

為原則，且須註明題型，以利應考人作答。

（三）複選題之選項數為與單選題作實質區隔，避免應考人混淆，

爰規定每題選項中至少有 2個正確答案。

（四）計分方式採部分給分，並定出計分公式。

（五）規定題分之上限及下限，即每題配分不得低於各該科目單

選題之題分，最高不得超過 4分。

四、複選題預定使用之考試種類與規模

考量複選題型之評量功能與特性，並配合各類考試性質及遴

才目的，本案若蒙 委員支持，實施初期擬選擇報名人數較少且

及格方式採錄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之專門職業及技術

人員考試單一類科優先適用，占分比例不宜過高。

五、配套措施

（一）加強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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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考試測驗式試題採單選題型已行之多年，未來若改以

複選題施測，其計分方式將產生重大變革與影響；現行規

劃採用之計分模組係參考大考中心已實施之計算方式，每

個選項等距，計算模式單純，較不易產生爭議。為利應考

人了解複選題計分方式，本部未來將於測驗式試題採行複

選題時，於應考須知及相關新聞稿加強說明，並輔以範例

呈現（如附件 2），以期周延完備。

（二）試題疑義處理

國家考試試題疑義處理辦法第 4條第 4款規定：「試題錯誤

致無正確答案時，該題一律給分。」惟前述注意事項草案

第 4 點規定，每題選項中至少有 2 個正確答案，倘複選題

經試題疑義會議審議結果，認該題僅有 1 個正確答案時，

究應如何給分？針對類此試題疑義處理所需之相關配套措

施，本部將配合研修國家考試試題疑義處理辦法相關規定。

（三）研修閱卷規則第 19 條

閱卷規則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各題以高、低感度讀入之

答案中有其一與標準答案相符者，該題即給分。」惟前述

注意事項草案第 4、5點規定，複選題每題選項中至少有 2

個正確答案，且採部分給分方式，與上揭規定略有不符，

故本部未來亦將配合修正上揭規定，以明定複選題之評閱

給分方式。

四、結語

本案如蒙 各位委員支持，本部將配合研修相關法源依據，

並循行政程序報請鈞院審議，俟法制程序完備後，再選擇適當考

試類科先行試辦。


